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我们于 2025 年 6 月发布香港稳定币条例草案概览后，《稳定币条例》(香港法例

第 656 章 ) 已于 2025 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。该条例旨在为指明稳定币的发行

与要约提供建立一套全面的发牌制度及监管框架。  

《稳定币条例》的推行旨在加强金融稳定性、

消费者保障及监管透明度，同时支持数字资

产领域的创新。  

与《稳定币条例》同步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（「金

管局」）发布了以下两份指引：  

(i)  《持牌稳定币发行人监管指引》，该

指 引 阐 述 了 金 管 局 对 持 牌 稳 定 币 发

行人的监管要求，其中包括持牌人必

须持续地符合的《稳定币条例》附表

2 所列的最低准则；以及  

 

(i i)  《 打 击 洗 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 筹 集 指

引 (持牌稳定币发行人适用 )》，该指引

旨 在 就 受 规 管 稳 定 币 活 动 所 涉 及 的

洗 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 筹 集 风 险 提 供

指导，并阐明为应对此类风险应遵循

的 相 关 打 击 洗 钱 及 恐 怖 分 子 资 金 筹

集的监管要求。  

对于在 2025 年 8 月 1 日前已于香港运营的

现有稳定币发行人，特设过渡期至 2025 年

10 月 31 日以提交牌照申请。相关发行人于

此期间可继续运营；但逾期未提交申请者，

须立即停止运营。  

《稳定币条例》的颁布是香港数字资产市场

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标志着该市场将在

清晰的监管框架下实现安全与可持续增长。 

 

继 

2025 年 10 月 17 日 

香港稳定币条例概览  

胡铭深 Sam Wu 
合伙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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